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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臺灣省政府 

貳、案   由：臺灣省政府對外公開甄選秘書職缺，未依

其公告內容，舉行面試，違反公開及誠信

原則，且甄選時程與程序過於緊湊、草率

，有違一般作業時程與程序，致外界質疑

因人設事，損及用人機關之威信，復疏未

考量錄用旋即屆退人員對業務推展及人力

運用延續性之不利影響，核有違失，爰提

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臺灣省政府對外公開甄選秘書職缺，未依其公告內

容，就初審合格者，按照其實際需求，擇優選取一定人

數通知面試，違反公開及誠信原則，且甄選時程與程序

過於緊湊、草率，有違一般作業時程與程序，致外界質

疑係為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7 條限齡任用規定，爭

取於郭冠英屆滿 65 歲前予以任用，損及用人機關之威

信，復疏未考量錄用旋即屆退人員對業務推展及人力運

用延續性之不利影響，洵有違失： 

一、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各機關職缺

如由本機關人員陞遷時，應辦理甄審。如由本機關

以外人員遞補時，除下列人員外，應公開甄選：一、

因配合政府政策或修正組織編制須安置、移撥之人

員。二、職務列等、稱階、等階、級別（以下簡稱

職務列等）相同且職務相當，並經各該權責機關甄

審委員會同意核准對調之人員。三、依主管機關所

定遷調法令，實施遷調之駐外人員。」同法施行細

則第 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本法第五條第二項所稱各

機關職缺如由本機關人員陞遷時，應辦理甄審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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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本機關以外人員遞補時，應公開甄選，指各機關

人事單位於辦理陞遷前，應依本法第二條所定原

則，簽報機關首長決定職缺擬辦內陞或外補後再行

辦理。如擬外補，應將職缺之機關名稱、職稱、職

系、職等、辦公地點、報名規定及所需資格條件等

資料於報刊或網路公告三日以上。」 

二、又公務人員第 27 條規定：「已屆限齡退休人員，

各機關不得進用」。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5 條規定：

「公務人員任職滿五年以上，年滿六十五歲者，應

予屆齡退休。」同法第 16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

公務人員退休年齡之認定，依戶籍記載自出生之日

起十足計算。（第 2 項）依第五條規定應予屆齡退

休人員之退休生效日期如下：一、於一月至六月間

出生者，至遲為七月十六日。二、於七月至十二月

間出生者，至遲為次年一月十六日。（第 3 項）月

退休金自退休生效日起發給。」 

三、郭冠英於 103 年 3 月 10 日再任臺灣省政府外事秘

書職務，相關甄選過程，本院綜整約詢臺灣省政府

主席等相關人員及該府書面補充說明，摘要如下： 

(一)臺灣省政府外事秘書職務出缺原因： 

88 年精省後，臺灣省政府秘書室設置外事科曾

商調外交部人員擔任科長，該府臺北連絡處於 96

年撤置，原由外交部借調的林○○專門委員歸建外

交部，始由該府約聘外語翻譯與接待同仁唐○○兼

辦。唐員於 100 年 1 月 1 日移撥國科會中科管理局

後，因該府人力精簡甚多，每位同仁辦理數項業

務，故由行政組新聞科楊○○秘書兼辦。楊秘書於

102 年 6 月 14 日調升科長，所遺職缺，原考量辦理

內陞，囿於該府現有科員均未具薦任資格，為激勵

士氣，爰擬俟 102 年薦任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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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 年 1 月 10 日放榜後辦理內陞，因該府科員無人

通過是項考試，考量該府無人可資陞補又因感於接

待外賓時，亟須一位熟練外語的同仁來承辦外事業

務，故將該職缺登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徵才網站

公開甄選。 

(二)對外公告期間與內容： 

１、對外公告期間： 

該職缺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機關徵才網

公告，公告時間自 103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3 日

止，共 6 日。 

２、資格條件： 

(１)公務人員高等考試、委任晉升薦任官等考試

或相當考試及格人員。 

(２)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、大學以上學校畢

業。 

(３)薦任第 9 職等合格實授。 

(４)無限制調任情事者；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

26、28 條及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 條各款規

定之情事者。 

(５)為推動臺灣省與美國姊妹州之相關事宜，需

熟諳外事業務、精通外語，英文讀、說、寫

流利。 

３、公告內容並敘明：「初審合格者，視需求擇優通

知面試（不合格者或未獲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、

不退件），參加甄選之非現職人員，須俟報經分

發機關同意自行遴用後始得確定錄取」。 

(三)甄審過程： 

１、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機關徵才網公告徵才，公

告時間自 103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3 日止，共 6

日，10 人投履歷應徵，符合資格條件 7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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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大事紀： 

 

日     期 說           明 

103 年 2 月 26 日-3 月 3 日 公告徵才(2 月 28 日-3

月 2 日共 3 天為例假日） 

103 年 3 月 4 日-5 日  單位主管書面審查進行

考評後，陳請機關首長

考評  

103 年 3 月 6 日 

下午 2：00 召開人事甄審

暨考績委員會 

開會前 30 分鐘，人事室

將所有應徵者履歷等資

料帶至會場，委員於開

會前先後入場檢視書面

資料並相互交換訊息 

103 年 3 月 6 日 

下午 2：30 分會議結束 

會議結束後，人事室隨

即簽呈主席，主席圈定

陞補郭冠英 

103 年 3 月 6 日 

下午 4 時 41 分 

人事室至行政院人事行

政總處考試職缺填報系

統填報並傳送報表 

103 年 3 月 6 日 

下午 5 時 29 分 

48 分鐘後，行政院人事

行政總處函復同意該府

自行遴用具公務人員任

用資格之合格人員 



 5 

103 年 3 月 7 日（星期五） 發布郭冠英派令 

103 年 3 月 10 日（星期一） 郭冠英到任 

103 年 3 月 24 日 郭冠英屆滿 65 歲  

103 年 3 月 31 日 郭冠英經銓敍部銓敘審

定  

 

四、該職缺之甄選程序並未舉行面試，僅就應徵者之履歷

資料等進行書面審查，本院綜整約詢臺灣省政府副秘

書長、人事主任及該府書面補充資料略以： 

１、「初審合格者，視需求擇優通知面試」之含意，

係指初審合格者，單位主管評分後，有打電話去

瞭解第 2 高分應徵者的情況及意願等。單位主管

認為資料很清楚，以打電話取代面試，故決定無

須舉行面試。 

２、依據臺灣省政府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，外補

職缺是否面試或就出缺職務之特性及就應徵者之

學經歷等資格條件評分係由單位主管決定。該府

秘書職缺自 103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3 日止，在行

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機關徵才網公告徵才後，經人

事單位初審有 7 位符合資格，送行政組單位主管

考評。行政組組長依據應徵者履歷上所載之學經

歷暨考量居住地緣關係及適合假日加班處理急要

公務等需求要件，認為履歷上所載資料已非常明

確，故決定毋須面試，逕予評定分數。 

五、是否辦理面試或測驗固屬陞遷作業之細節性事項，且

並未於公務人員陞遷法明文規範，係由各機關自行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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酌採行合理妥適方式決定（銓敍部 101 年 7 月 9 日部

銓一字第 1013614558 號書函參照）。然而，臺灣省

政府於 103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3 日止，於行政院人

事行政總處徵才網站公開甄選前述秘書職缺，公告內

容敘明「初審合格者，視需求擇優通知面試」，是以

，臺灣省政府就所有應徵者履歷資料審查符合其所開

立的資格條件後，自應遵循其所公告的內容，擇優選

取初審合格的應徵者辦理面試，至於通知面試的人數

則視該府實際需求，由該府決定，否則其甄選程序即

欠缺完備性，且違反公開及誠信原則。亦即「擇優」

是裁量，「面試」為必履行程序要件。本院約詢臺灣

省政府副秘書長及人事主任有關「初審合格者，視需

求擇優通知面試」之含意，渠等雖表示其含意係指初

審合格者，單位主管評分後，有打電話去瞭解第 2 高

分應徵者的情況及意願等。單位主管認為資料很清楚

，以打電話取代面試，故決定無須舉行面試云云。惟

臺灣省政府單位主管僅打電話予第 2 高分應徵者 1 人

，並無「擇優」通知面試，且打電話與面試在含意上

完全不同，臺灣省政府稱以打電話取代面試，並無法

使其程序完備，其申復顯不足採。 

六、又依郭冠英公務人員履歷表獎懲欄之記載，前行政院

新聞局於 98 年 3 月 24 日曾以「違反紀律言行不檢、針

對本局查詢范蘭欽事件，一再否認，隱匿事實，蓄意欺

瞞，且未經長官許可，任意對媒體一再發表不當言論」

，將郭冠英記二大過免職，且該局亦曾於 98 年 11 月 18

日以「98 年 3 月 18 日及 19 日未辦理請假手續即擅離職

守，曠職繼續達 2 日」，將其記一大過。又其公務人員

履歷表之經歷及現職（任免）欄上復記載其自 98 年

10月 2日起，被撤職並停止任用三年。臺灣省政府如擬

任用郭冠英，應有藉由實際面談深入瞭解之必要，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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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約詢臺灣省政府主席、人事室主任及該府 103 年

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時，主席表示，錄用郭冠英是用

其英文專長與曾在外國承辦業務的實務經驗，但不知

道其過去曾有失職的情事，人事室主任及該府 103 年

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則均表示，從郭冠英的履歷資料

雖得知其曾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撤職並停止任

用 3 年，但不清楚其曾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撤職

的原因，此顯示臺灣省政府辦理本案甄選過程失之草

率。對此，本院約詢時，詢問臺灣省政府主席本案辦

理甄選過程是否不夠謹慎、嚴謹，其亦自承本案未舉

行面試的確可以檢討、改進。況該職缺因負責外事業

務，極為注重應徵者之英文能力，若能舉辦面試，應

更能擇優選取確具相當英語能力，以及具備相關實務

經驗等符合該府所需之人才。 

七、有關臺灣省政府任用郭冠英是否有違公務人員任用

法第 27 條規定： 

(一)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表示，依銓敘部相關解釋，

上述已屆限齡退休之規定係指已超過屆齡退休年

齡(65 歲)者，不得任用。經洽據省府告稱，郭員係

於 103 年 3 月 24 日年滿 65 歲，惟其參與甄選及於

103 年 3 月 10 日再任公職時尚未滿 65 歲，符合上

述規定，且其任用案並經銓敘部審定在案。 

(二)據銓敘部表示，上開任用法第 27 條所稱「已屆限

齡退休人員」，係指已年滿擬任（或現任）職務應

予屆齡退休年齡之人員而言。本案郭君雖經公務員

懲戒委員會議決撤職並停止任用 3 年（自 98 年 10

月 2 日生效）；惟以其係於 38 年 3 月 25 日出生，

至本年 3 月 24 日始屆滿 65 歲，其於本年 3 月 10

日再任省府秘書時，已逾上開停止任用 3 年期限，

且無不得再任公務人員之情事，故其再任案並無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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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任用法第 27 條規定。 

八、經查郭冠英於 103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3 日間，參

加臺灣省政府對外公開甄選前述秘書職缺時，不足

1 個月即將屆滿 65 歲限齡退休之年紀，且依公務人

員退休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，郭冠英再任後，僅

能服務 4 個月餘至同年 7 月 16 日為止。臺灣省政

府明知郭冠英曾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撤職並

停止任用 3 年，且僅能服務 4 個月餘，卻仍決定錄

取郭冠英，本院綜整約詢該府主席等相關人員及該

府書面補充資料，其理由摘要如下： 

(一)依照公務人員懲戒法規定，撤職後，停止任用期間

屆滿，仍可再任公職，除非違反公務人員任用法第

28 條規定，喪失中華民國國籍、犯內亂外患、貪污

罪等，方不能再任職。臺灣省政府辦理甄選時審查

郭冠英所送公務人員履歷資料，得知其曾遭公務員

懲戒委員會議決撤職並停止任用 3 年，101 年 10 月

2 日停止任用期滿，依規定可參與甄選。又依公務

人員任用法第 27 條規定，當時郭冠英應徵時尚未

滿 65 歲，依規定可以報名應徵。 

(二)復查就業服務法第 5 條 1 項規定略以，雇主對所僱

用員工，不得以年齡為由，予以歧視，又行政院人

事行政總處於 103 年 4 月 21 日以總處組字第

1030030978 號函示：為落實前法保障國民就業機會

平等意旨，各機關於對外公開徵才招募條件，不得

限制應徵者年齡。準此，郭冠英參與秘書甄選時未

滿 65 歲，爰同意其參與甄選。 

(三)臺灣省政府基於對外事業務需求及用人唯才之原

則，及以加強美國姊妹州與本省之友好關係，郭冠

英因資格符合，加上英語流利又有前新聞局本部和

駐外經歷，接待外賓和外國媒體經驗也相當豐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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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評審後為 7 人中最高分，當事人也願意到職，

爰予任用。 

(四)郭冠英被指派之工作內容為負責該府資料館「美國

姊妹州文物陳列室」營運，工作內容包括臺灣省政

府與 42 個美國姊妹州的舊有文件檔案數位化保

存，新資料翻譯、調集整理、多媒體製作，以及外

賓或僑胞接待等，其工作項目重點如下： 

１、處理省政工作相關中英譯稿撰寫。 

２、該府簡介影片音譯及旁白製作。 

３、整理修正省政資料館美國姊妹州陳列室展出資

料。 

４、更新近年來與美國姊妹州交往、簽約及出訪紀

錄，編訂新版簡介文冊。 

５、籌備蒐集省主席訪美相關資料並做相關聯繫安

排。 

６、聯繫外國記者參訪傳統書院及台灣文化史蹟。 

九、惟查，擬任用機關如欲錄用不足半個月（僅 14 日）

旋即屆滿 65 歲，且最多僅能服務 4 個餘月之人員，

自應考量對機關業務之推展及人力運用之延續性

是否產生不利之影響，但本院於 103 年 4 月 30 日

約詢臺灣省政府人事主任及主席，據其分別表示：

「有提醒主席郭冠英可以做到 103 年 7 月 16 日，

且很少有這樣的案例，但有 100 年至 102 年公務人

員於到新職後，1 至 2 個月內辦理退休之案例。」

「人事主任及承辦人有報告郭冠英即將屆滿 65

歲。會用郭冠英是為了要整理國外的資料。郭冠英

報到後，做了不少事，很快就把文件翻譯好了；郭

冠英在多倫多待過，有實務的經驗，所以錄取他。

原本是要內陞，因內部同仁沒有考上，最後才轉變

為外補。因人事單位有提及已有前例，所以才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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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用郭冠英，利用其英語的專才與曾在外國承辦業

務的實務經驗。」上述足證臺灣省政府主席明知依

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，錄取郭冠英，

其僅能服務 4 個月餘至同年 7 月 16 日為止即必須

退休，卻仍決定錄用，其理由主要為郭冠英英語流

利，又有前新聞局本部和駐外經歷，接待外賓和外

國媒體經驗也相當豐富。惟郭冠英所具備的條件非

具不可替代性，臺灣省政府又未經由面試或筆試確

認郭冠英或其他初審合格者是否確符合該府基於

外事業務需求所須具備的外語能力與實務經驗，復

疏未考量錄用僅能服務 4個月餘即必須退休之人員

對該府業務推展及人力運用之延續性所產生不利

之影響。再者，該府 103 年 3 月 6 日下午 2 時召開

的 103 年第 1 次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對此並未進

行討論，本院於約詢該府 103 年人事甄審暨考績委

員兼主席（臺灣省政府副秘書長）及人事甄審暨考

績委員時表示，有委員發聲郭冠英年齡太大，或是

曾遭懲戒撤職等，該甄審會的主席卻表示各個委員

有資料可以看，請看資料，不要影響其他委員的自

由心證。此亦顯示甄審過程失之草率，未正視如錄

取即將屆滿 65 歲之人員對該府業務之推展及人力

運用之延續性所產生不利之影響，同時有因人設事

之疑慮。 

十、復查，本案甄選時程如前述大事紀所載，該職缺自

甄選公告截止日起（103 年 3 月 3 日）至發布派令

為止（103 年 3 月 7 日），僅有 4 日，且未依公告

內容舉行面試，甄選時程與程序過於緊湊、草率，

與一般作業時程有違，致遭外界質疑係為符合公務

人員任用法第 27 條限齡任用規定，爭取於郭冠英

屆滿 65 歲前予以任用，損及用人機關之威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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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上論結，臺灣省政府對外公開甄選秘書職缺，未依

其公告內容，就初審合格者，按照其實際需求，擇優選取

一定人數通知面試，違反公開及誠信原則，且甄選時程與

程序過於緊湊、草率，有違一般作業時程與程序，致外界

質疑係為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7 條限齡任用規定，爭

取於郭冠英屆滿 65 歲前予以任用，損及用人機關之威信，

復疏未考量錄用旋即屆退人員對業務推展及人力運用延

續性之不利影響，爰依憲法第 97 條第 1 項及監察法第 24

條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督飭所屬從制度面確實改善

處置見復。 

提案委員：錢林慧君 

 


